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6年 9月 5日，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妮股份”或“上

市公司”）完成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对杨超、雷建、陈兆滨、鲁武

英、毛智才、江勇（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畅元国讯”或“标的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作为安妮股份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对交易对方关于畅元国讯 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 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额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畅元国讯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600 万元人民币、10,000 万元人民币、

13,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金额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畅元国讯进行年度审计并分别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合并报表数据而相应计

算。 

（二）盈利承诺的补偿方式 

对于标的公司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标准的部分：（1）对于获得股份支付对

价的杨超、雷建、毛智才、江勇，首先由其以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2）对于获得

部分股份、部分现金的陈兆滨、鲁武英，优先以所获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 

根据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业绩考核期各年度的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2016年度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实现程度 

=(实际净利润/当年承诺净利润)x100% 
承诺方盈利补偿措施 

100%以上 无 

95%以上，低于100% 
同下述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业绩补偿措施，上市

公司可决定豁免承诺方盈利补偿。 

60%以上，低于95% 同下述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业绩补偿措施。 

30%以上，低于60% 
本次标的公司作价整体调整为原约定价款的

30%，则上市公司超额支付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总价1元回购注销。 

30%以下 

本次标的公司作价整体调整为1元，上市公司已

支付的全部股份以总价1元回购注销（此项措施

执行后，则2017年度、2018年度盈利补偿措施不

再实施）。 

注：上述“以上”包含本数，“低于”、“高于”不包含本数。 

2、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业绩补偿方式 

（1）盈利补偿方式及原则 

盈利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方式加现金支付，承诺方以其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进行盈利补偿，即承诺方当年度盈利补偿金额=当年度各承

诺方盈利补偿总金额×该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 

当年度各承诺方盈利补偿总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一当年度实际净利

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 

注：若2016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60%，则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2016年

的补偿金额。 

（2）股份补偿方式 

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10日内确定承诺方需进行补偿的

股份数量，承诺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1元人民币为总价回购后注

销。承诺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一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盈

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本次发行股

份价格。 



注：若2016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60%，则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2016年

的补偿金额。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小于0时，该负数可累积至往后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合

并计算，即可抵减该年度以后年度的应补偿股份数量，盈利补偿期届满后，该

数值仍未抵减完毕的，则不再抵减，己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现金补偿方式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交易对方于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数，不

足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以及获得现金支付对价的交易对方，

应以现金方式进行盈利补偿。交易对方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盈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当年已用

股份补偿的金额。 

注：若2016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60%，则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2016年

的补偿金额。 

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小于0时，该负数可累积至往后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

合并计算，即可抵减该年度以后年度的应补偿现金数额，盈利补偿期届满后，

该数值仍未抵减完毕的，则不再抵减，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4）期末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需在交易完成后每年年度终了对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

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业绩考核期的每年年度终了，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盈

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则承诺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时先

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承诺方的期末减值补偿总额=期末减值额一(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各承诺方根据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分担减值补偿金

额。 

3、盈利补偿宽限区间：在标的公司未达各年承诺净利润但己实现承诺指标



95%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豁免承诺方的盈利补偿措施。 

4、除权事宜：如果盈利补偿期内上市公司进行送股、配股、转增导致盈利

补偿主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数量相应调整。 

（三）超过利润承诺的奖励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当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超过标的公司当年承诺盈利数的105%，则超过部分的30%可用于

奖励标的公司核心团队成员，奖励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20%。具体奖励办

法由标的公司管理层拟定并按照上市公司当时有效实施的内部管理办法报批。

标的公司应就己经发放的奖励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监会要求进行财

务处理，即计算当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时应扣除根据当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发放的

奖励金额。 

（四）业务补偿条款 

在盈利承诺补偿条款的基础上，标的公司业务目标应为基于DCI体系开展的

版权认证保护、版权代理服务、版权估值、版权交易、版权内容分发（包括音

乐、视频、动漫、阅读、图片、在版权家完成版权认证的游戏）、IP孵化、版

权维权（以下统称“版权业务”）。2016年、2017年、2018年标的公司基于版

权业务的毛利额占标的公司当年总毛利额(总毛利额=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

本)的比例分别不低于30%、50%、80%。关于上述版权业务的定义，经上市公司

董事会事前认可可以增加业务选项。 

业务考核及股份补偿方式： 

业务考核方式为股份补偿，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10日

内确定交易对方需进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由上市公司将应补偿的股份数以1元人

民币为总价回购后注销。交易对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实际的

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交易对方在本次交

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总额×40%×1/3。 

若因行业背景或者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上市公司同意，该业务考核

条款可以调整或予以免除。 

二、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考虑到由于利用募集配套资金投入标的公司会对标的公司业绩有潜在的增

厚作用，为避免上述因素对标的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在

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中作出如下约定：

“约定的业绩承诺期内，对标的公司进行业绩考核时，标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

润数不包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的配套资金投入标的公司所产生的利润。约

定的业绩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使用了上市公司自有资金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募集的配套资金，则标的公司需根据实际使用资金的金额及实际使用

天数，按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约定利率向上市公司支付利息。” 

自本次重组实施至 2016年末，上市公司向畅元国讯实际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为 2,000万元，畅元国讯于 2017年 1月 6日对上述借款进行了偿还。2016年

度畅元国讯按照约定利率计提利息 70.28万元，上述利息作为财务费用从畅元

国讯的利润中扣除。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314号《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畅元国讯 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7,924.75万元。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畅元国讯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项目 承诺数/业绩承诺实现率/版权业务毛

利额占总业务毛利额的比重% 实现数 是否达到业绩承诺的

要求 

盈利承诺 7,600.00 万元 7,924.75 万元 已达到，无须补偿 

超过利润承诺的

奖励 
105.00% 104.27% 未满足，无须进行奖励 

业务补偿条款 30% 100.00% 已达到，无须补偿 

三、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创证券与畅元国讯、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流，查阅上市公司与

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交易合同，查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314号），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

核查。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畅元国讯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

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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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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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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